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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厉天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 

 

对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
第 196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曾静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“取消课后延时课”的建议收悉。经信阳市教育体

育局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 

2021年，根据上级统一部署，信阳市成立了以主管副市长为组长，

发改、教育、财政、人社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相关领导为成员的信阳市

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领导小组,召开专题会议，推动课后服务工作落细

落实。目前，全市课后服务工作按照学生家长自愿的原则，采取“一

校一案”的形式，全面推行“5+2”（每周 5 天，每天 2 小时）模式，

实现了 100%全覆盖。 

一、坚持惠民原则，确保收费有标准。市教体局联系市发改委、

市财政局等部门深入试点学校核算运营成本，印发《关于信阳市中心

城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信发改收费

„2021‟230号），明确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每月课后服务

收费不超过 100 元。各县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按照“一校一案”

的原则，制定收费管理办法和开支方案，对收取的费用，严格实行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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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严禁以“课后服务”名义乱收费,对建档立卡贫困

户子女免收服务费。 

二、坚持自愿原则，确保公益导向。各中小学校通过《致家长一

封信》形式，向每一位学生及家长详细介绍本校课后服务方案，是否

参加课后服务以及参加哪类服务内容，由学生和家长根据需要，自主

决定、自愿报名，学校和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方式强制学生参

加。各校鼓励教职工发挥爱好特长、跨学科指导学生，尽可能满足学

生的需求。部分学校引进有资质的社会机构和个人为学生提供形式多

样的公益性服务。 

三、完善教师补助机制，确保服务质量。市教体局多次组织专项

督导组，深入各县区中小学校，对课后服务收费管理问题展开专项督

导。各学校按照要求制定了经费支出方案，明确了费用的使用范围，

出台了课后服务费使用办法，统一规范了经费管理。在收入方面，各

地结合实际制定了收费标准，并在学校显著位置进行公示。 

正如您在提案中讲到的那样，目前我市在推进课后服务工作上还

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，一是个别学校教师延时服务费未能正常发放，

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；二是部分学校课后服务内容局限于辅导作

业，间接加重了学生的作业负担。 

下一步，市教育体育局将结合您的建议，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把提高课后服务质量、切实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作为一项重要

政治任务抓紧抓好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。 

一、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。不断完善教师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老

师积极性，引进校外优质资源，广泛开展体育、艺术、科普、社团、

兴趣小组等活动，更好满足学生的需求。严禁中小学校利用课后服务

时间组织上课或安排考试，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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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一步减轻家长负担。积极联系发改、财政等部门，定期组

织课后服务成本核算，及时调整收费标准。要求各中小学校坚持非营

利原则，按月或按学期据实结算，多退少不补。遭遇特殊变故、经济

困难的家庭，可向学校申请减免课后服务费。 

三、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。通过纪检监察、内部审计、联合督导

等形式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，进一步完善机制健全、保障有

力的课后服务体系。要求学校必须将课后服务费纳入学校专户管理，

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；必须将课后服务费主要用于教师

和相关人员的补助，不得将明确规定纳入公用经费开支的项目和非课

后服务时段的费用列为支出范围；必须将课后服务费收支情况定期向

家长和社会公布。 

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

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 

主办单位：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 联系人：孟辉  联系电话：6225005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月 12日 

 

 

 

 

 

抄送: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。 

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12日印发  


